关于对菲德勒环境（攀枝花）有限公司

行政处罚的公示

处罚对象：菲德勒环境（攀枝花）有限公司 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400673541469Y 

处罚文号：川 04生环处〔2025〕7号 

违法行为：未按技术规范要求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维护，导致设备未能正常运行，违反了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。 

处罚依据：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。

处罚金额：人民币90800元（大写：玖万零捌佰元整）。 

下达处罚时间：2025年12月30日

